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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官市监〔2018〕64号


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对政协昆明市官渡区第九届委员会
第二次会议第92029号提案的答复

杨旭东委员：
您在政协昆明市官渡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提的第92029号提案《关于加强对老年人保健品销售市场监管的建议》已交由我局办理，现就我局工作职能职责答复如下：
我们高度重视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，此议案内容针对性强，为我区加强保健食品的监管和广告宣传监管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。针对建议的具体内容，我局及时组织相关科室和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。
一、我局的主要职责
[bookmark: _GoBack]2015年，官渡区人民政府整合了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职能职责，组建设立了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为区政府工作部门。主要承担辖区内食品、药品、保健食品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质量监管；负责辖区内主体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工作，依法查处取缔行为、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；负责辖区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工作、标准化管理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；构建统一的投诉举报体系，保护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等。
二、有关工作情况
近年来，我局根据工作职责切实加强对各监管领域、各环节的监管，严厉查处和打击无证无照生产经营、“三无”产品、制售假劣商品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不断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。
（一）加强保健食品监督管理。一是督促落实经营企业主体责任和日常监管的属地责任，采取现场检查与企业自查、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加强保健食品经营企业的检查、巡查力度，确保监督检查全覆盖。二是组织开展并完成了打击保健食品“四非”专项行动、核查虚假标示上海企业生产的保健食品专项、整治保健食品、配制酒、玛卡制品三类产品非法声称、非法宣传问题专项、旅游市场保健食品专项整治、食品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、养生保健服务机构专项检查等。几年来，监督检查辖区内保健食品经营单位3000余户次，立案查处保健食品及相关违法案件32起，有力打击违法添加和制售假劣等违法行为。三是自新的《食品安全法》出台后，我局及时清理整顿，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企业核发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四是加大监督抽检力度，重点针对易非法添加的声称减肥、清咽、辅助降血脂、辅助降血糖等类的保健食品开展监督抽验，共抽检25个批次，合格率均达到100%。对于监督抽验不合格产品，我局将依法立案进行查处。
（二）严查无证无照经营行为。一是严厉打击无证无照经营，积极发挥查处无证无照经营联席会议作用，促进综合监管。二是围绕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。认真组织开展“元旦春节期间无照经营查处工作”、“七小行业无照经营整治”、“查处取缔旅游市场无照经营整治”、“养生保健服务机构查处无照经营工作”、“校园周边和地铁沿线无照经营整治”等专项行动，引导行业规范合法经营。自2017年1月至今，我局共检查各类经营主体32590户次，责令整改、引导经营者办证办照2831户，立案查处无照经营401件，依法取缔违法经营户14户。有效遏制了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蔓延，推动市场主体发展壮大，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。
（三）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和有关服务领域消费维权。一是督促经营者依法履行质量主体责任。引导经营者履行商品质量主体责任，主动落实进货检查验收、进（销）货台账、商品质量承诺、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、消费纠纷和解等制度，诚信守法经营。加强对经营者的宣传教育，指导其完善质量管理制度，规范企业经营行为，促进行业自律。二是以社会关注热点、消费者投诉焦点、民生保障重点为导向，开展重点领域消费维权工作。组织开展红盾质量维权行动、会议营销违法行为专项整治、“两会”期间商品质量专项整治、昆明火车站周边专项整治、旅游市场专项整治、电极式电热水袋（电暖宝）专项清查行动、“巴克球”玩具专项整治等，严查“三无”产品、欺骗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。三是加强消费维权服务站建设，全面推行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先行赔付制度，发挥“消费维权服务站”的积极作用，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目前全区共建立“消费维权服务站”75个，其中，66个维权站建立首问责任制，10个维权站点建立了先进赔付制度。四是开展“消费满意示范店”、“诚信经营示范街（店）”、“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”等各种创建活动，建立区级消费满意示范店12个，推荐申报市级消费满意示范店4个；在关兴路开展“诚信经营示范（店）”创建活动，授予关兴路“野生菌一条街”“诚信经营示范街”荣誉称号，昆明新世界玻璃空间餐饮有限公司等73家商户被评选为“诚信经营示范店”；向市工商局推荐上报“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”承诺店（企业）39家。
（四）加大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。一是以每年的“3.15”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、知识产权保护宣传、食品安全宣传周、用药安全宣传月等为契机，在官渡古镇、螺蛳湾国际商贸城、康乐茶文化城等地设立主会场，各主要街道、商场或超市设立分会场开展宣传活动，大力开展保健食品科普宣传、消费维权宣传活动。建立咨询服务台，以宣传展板、宣传条幅、发放宣传资料、现场展示假冒伪劣商品、现场讲解识假辨假知识、解答消费者咨询等形式，向过往群众宣传《食品安全法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办法》《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、保健食品科普常识和消费维权知识，帮助广大消费者提高对商品的辨别能力，保护消费安全。二是每年组织企业召开保健食品质量安全工作会议，与企业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，发放保健食品经营企业“八不准”及索证索票和台账管理规定等资料，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意识，要求企业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，加强产品购进查验，严把质量关口，确保产品安全。三是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、新闻媒体等宣传平台向公众宣传保健食品基本常识、科学理性选购保健食品消费提示和相关法律法规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理性消费。
（五）公布投诉举报方式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。我局专门设立投诉举报中心，统一受理职责内各类投诉举报，完成上级交办、本级受理的投诉举报、信访、案件线索等案件。对外公布食品药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12331、消费者投诉举报电话12315。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，最大限度拓展信息来源。自2017年1月以来，我局共受理消费者来电咨询、投诉、举报18349件，其中有关针对老年群体办会议、办讲座，进行虚假宣传、高价推销产品，诱导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的投诉举报有13件。我局均及时进行处理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万余元。办结率、答复率100%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重点
会议营销，是经营者针对特定顾客群体，通过会议集中宣传，推介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一种营销方式。其运作方式较为特殊，经我局多次突击检查，往往发现这些经营企业具有合法的证照、所推广宣传的亦都是合法产品，现场未发现非法销售行为以及虚假、夸大宣传产品等行为。由于该类违法行为存在从业人员复杂，经营场所不固定，监管发现难、取证难、定性难、查处难等问题。因此，在下一步工作中，我局将紧密结合自身工作职能职责，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，不断加强监管；强化宣传力度和教育引导，继续优化和畅通举报、投诉渠道，积极探索建立市民举报投诉奖励机制；加强与各街道办事处、社区、公安部门等的协调联系，积极开展联合整治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，努力构建社会共治局面。同时，继续深入开展会议营销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，加强对会议营销活动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，严厉打击并依法查处无照从事会议营销、利用会议营销进行虚假宣传、销售问题产品、坑害消费者、危害社全和谐稳定的会议营销活动中的各类违法行为，进一步规范我区会议营销活动，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，确保广大老百姓安全消费和社会和谐稳定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联系人及电话：胡照红  63518925  17787850397
              李  飞  63518925  17787850393

附件：第92029号提案委员面商意见回复


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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